
學務軍訓柒 1-001 

受理案件 

交付審議小組審查 

及調查案件   

受
理 

 

準備 

  

召開學生申訴評議 

委員會會議審議 

申訴人提出書面申請

及佐證資料 

受理並完成評議，評議

結果送交校長核定 

備文說明駁回 

理由給申訴人 

評議書送達申訴

人及原處分單位 

評估案件是否符合申訴

條件及證據是否充足 

不
受
理 

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

學生申訴處理作業流程 

1.目的：為保障學生學習、生活與受教權益並增進校園和諧。 

2.依據：本校學生申訴辦法。 

3.範圍：本校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作業說明. 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

 

學生事務處 
軍訓室 
(林志洪/2311) 

  

申訴人 15 日內 申訴申請表 

 
學生事務處 
軍訓室 
(林志洪/2311) 
 

  

學生事務處 
軍訓室 
(林志洪/2311) 
進修部學務組 
(張心儀/7027） 
 

10 日內  

學生事務處 
軍訓室 
(林志洪/2311) 
進修部學務組 
(張心儀/7027） 
 

  

 
 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
 
 
 

  

 
 
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
 
 
學生事務處 
軍訓室 
(林志洪/2311) 
 
 
 
學生事務處 
軍訓室 
(林志洪/2311) 
 

30 日之
內完成評
議。必要
時得以延
長一次，
但不得逾
2個月。 

 
 
 

http://140.128.71.99/CS_NCUT/upload/files/%e5%9c%8b%e7%ab%8b%e5%8b%a4%e7%9b%8a%e7%a7%91%e6%8a%80%e5%a4%a7%e5%ad%b8%e5%ad%b8%e7%94%9f%e7%94%b3%e8%a8%b4%e8%be%a6%e6%b3%95-%e4%bf%ae%e6%ad%a3%e5%be%8c%e5%85%a8%e6%96%87109_07_06(1).pdf
mailto:vann@ncut.edu.tw
http://www.scc2.ncut.edu.tw/download/sop/學生申訴申請表--new橫式.doc
mailto:vann@ncut.edu.tw
mailto:vann@ncut.edu.tw
mailto:sherrybr@ncut.edu.tw
mailto:vann@ncut.edu.tw
mailto:sherrybr@ncut.edu.tw
mailto:vann@ncut.edu.tw
mailto:vann@ncut.edu.tw
http://www.scc2.ncut.edu.tw/download/sop/評議書--961225.doc
http://www.scc2.ncut.edu.tw/download/sop/評議書--961225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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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

學生申訴處理作業流程(續) 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

  

 

 

 

原處分單位 

 

 

 

 

收到評議書
次日起兩週
內，列舉具
體事實及理
由陳校長 

 

 
 
 
 
 
校長(2118)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再議以一次
為限 

 

學生事務處 
軍訓室 
(林志洪/2311) 

  

 

mailto:vann@ncut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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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 

5-1 申訴人 

申訴人須在獲知權益受損事實或獎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5 日內，以書面提列具體事實向學生申訴評議

委員會執行秘書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5-2 受理案件：由學生事務處軍訓室受理案件 。 

  5-2.1 告知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主席。 

5-3 交付審議小組審查及調查案件：於受理案件 10 日內完成調查與審查工作。 

  5-3.1 決定審議小組開會時間。 

  5-3.2 通知審議小組委員召開審議小組會議。 

 5-3.3 證據不足或未達申訴條件之案件，審議小組於 7日內草擬評議書並提經本會決議通過後，備文說明

駁回給申訴人，並建議處理方式。 

5-4 函發開會通知單或寄電子信件，召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，當事人、原處分單位或其他權責單位等 

均需列席。 

5-5 完成評議： 

  5-5.1 於接獲申訴案件次日起於 30 日之內完成評議。必要時得以延長一次，但不得逾 2個月。  

  5-5.2 上簽陳核：含會議紀錄、申訴申請表及評議書。 

  5-5.3 函發評議書予申訴人、被申訴人、原處分單位或其他權責單位。 

5-6 再議：原處分單位如認為有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，應於收到評議書之次日起二週內，列舉具

體事實及理由陳校長，並副知本會。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，得移請本會再議，但以一次為限。 

6.控制重點： 

  6-1：檢核申訴人申請表是否依學生申訴辦法規定時效內提出。 

  6-2：檢核審議小組是否於接案 10 日內完成調查與審查。 

  6-3：檢核本會是否於接獲申訴案件次日起 30 日之內完成評議，必要時得以延長一次。 

  6-4：定期將學生申訴案件處理進度回報主管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主席。 

  6-5：會議召開兩天前檢核開會通知單或電子信件傳送委員、當事人、原處分單位、其他權責單位等。 

  6-5：評議委員會議結束後上簽陳核並函發評議書。 
7.風險分析：風險影響程度 2，風險可能性 1，風險等級 2。 

 


